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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5/2021_2022_2009_E6_B3_

A8_E8_AF_84_c47_595963.htm 作价出资的机器设备运抵中国

口岸时，外资企业应当报请中国的商检机构进行检验，由该

商检机构出具检验报告。作价出资的机器设备的品种、质量

和数量与外国投资者报送审批机关的作价出资清单列出的机

器设备的品种、质量和数量不符的，审批机关有权要求外国

投资者限期改正。 作价出资的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实施后，

审批机关有权进第三章企业与破产法律制度行检查。该工业

产权、专有技术与外国投资者原提供的资料不符的，审批机

关有权要求外国投资者限期改正。 外国投资者缴付出资的期

限应当在设立外资企业申请书和外资企业章程中载明。外国

投资者可以分期缴付出资，但最后一期出资应当在营业执照

签发之日起3年内缴清。其中第一期出资不得少于外国投资者

认缴出资额的15%，并应当在外资企业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90

天内缴清。 (四)外资企业的经营期限、终止与清算 外资企业

的经营期限，根据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由外国投资

者在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书中拟订，经审批机关批准。外资

企业的经营期限，从其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外资企业

经营期满需要延长经营期限的，应当在距经营期满180天前向

审批机关报送延长经营期限的申请书。审批机关应当在收到

申请书之日起30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外资企业经批准

延长经营期限的，应当自收到批准延长期限文件之日起30天

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外资企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终止： (1)经营期限届满.(2)经营不善，



严重亏损，外国投资者决定解散.(3)因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

抗力而遭受严重损失，无法继续经营.(4)破产.(5)违反中国法

律、法规，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被依法撤销.(6)外资企业章程规

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已经出现。外资企业如存在上述第(2)、(3)

、(4)项所列情形，应当自行提交终止申请书，报审批机关核

准。审批机关做出核准的日期为企业的终止日期。 外资企业

依照上述第(1)、(2)、(3)、(6)项的规定终止的，应当在终止

之日起15天内对外公告并通知债权人，并在终止公告发出之

日起15天内，提出清算程序、原则和清算委员会人选，报审

批机关审核后进行清算。清算委员会应当由外资企业的法定

代表人、债权人代表以及有关主管机关的代表组成，并聘请

中国的注册会计师、律师等参加。清算费用从外资企业现存

财产中优先支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